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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84,865,49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5965%。

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月7日（星期三）。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7,500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1］1978�号文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2］1号文同

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2�年1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总股本为10,

000万股。

2012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

决议，按报告期末总股本1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2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5股，共计转增5,000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为15,000万股。

根据2013年5月9日股东大会决议、2013年10月9日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 � 1536号文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1,5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6.00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6,540万股。

根据公司2014年4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14年7月2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4年7月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授予108名激励对象238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

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3.33元。2014年5月30日，中国证

监会对公司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2014年8月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决议，调整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106人，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3万股。 2014年8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对公司

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该部分股份于2014年8月21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至16,773万股。

截止至目前，公司总股本167,730,000股，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04,418,089股，占总股本的62.25%，无限

售条件股份数量为63,311,911股，占总股本的37.75%。

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

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如下：

1、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股东北京博宇冠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惠通恒和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融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慧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新余鹏

远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鹏金鼎润（北京）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新余鹏远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龚遥滨、刘仕如、Li� Dan、Lu� Bin、Chen� Frank� Gang、Li� Qing、Anil� Bakht、Sanjay� Agarwala、寿刚、章晓琦、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截至

上市之日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斌、马强、张荣军、龚遥滨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王斌、马强、张荣军，公司监事云昌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梁力、刘仕如、李斐承诺：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在其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票数量占其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股东没有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诺。

4、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

（二）法定承诺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

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月7日（星期三）。

（二）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84,865,49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9.78%。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8户。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表：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北京博宇冠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647,272 17,647,272 10.5212%

2

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761,835 15,761,835 9.3971%

3

北京惠通恒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007,661 15,007,661 8.9475%

4

北京慧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73,051 573,051 0.3417%

5

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81,203 2,281,203 1.3600%

6

北京融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38,288 2,138,288 1.2748%

7

新余鹏远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59,752 4,459,752 2.6589%

8

龚遥滨

13,868,504 13,868,504 8.2684%

9

刘仕如

2,124,132 2,124,132 1.2664%

10 Li Dan 273,744 273,744 0.1632%

11 Lu Bin 273,744 273,744 0.1632%

12 Chen Frank Gang 273,744 273,744 0.1632%

13 Li Qing 273,744 273,744 0.1632%

14 Anil Bakht 273,744 273,744 0.1632%

15 Sanjay Agarwala 273,744 273,744 0.1632%

16

寿刚

2,526,963 2,526,963 1.5066%

17

章晓琦

1,516,183 1,516,183 0.9039%

18

仁和

（

集团

）

发展有限公司

5,318,182 5,318,182 3.1707%

合计

84,865,490 84,865,490 50.5965%

注1：北京博宇冠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王斌先生所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王斌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2,5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注2：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马强先生所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马强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2,2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4%。

注3：北京惠通恒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张荣军先生所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张荣军先生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2,1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6%。

注4：北京融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梁力先生所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梁力先生现为公司副总经理。

注5：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李斐先生，李斐先生持有该公司42.26%股份，李斐先

生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斐先生于2012年6月27日离职，并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注6：新余鹏远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云昌智先生，其持有该公司11.51%股份，云昌智先生

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已于2013年12月27日离任）。

注7：龚遥滨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注8：刘仕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

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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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5,4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9.1814%。

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月7日（星期三）。

一、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情况和股本情况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公司2014年1月6日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

2013年12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 1536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100万股新股。

2013年12月，公司向6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4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00,

4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4,192,048.1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86,207,951.83元，其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

400,000.00元（壹仟伍佰肆拾万元整），资本公积为370,807,951.83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3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1月6日，自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由150,000,000股增至165,400,000股。

二、非公开发行完成至今股本数量的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4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14年7月2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4年7月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授予108名激励对象238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

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3.33元。 2014年8月6日，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调整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为106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3万股。 2014年5月30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方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2014年8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对公

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确认，该部分股份于2014年8月21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至16,773万股。

截止至目前，公司总股本167,730,000股，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04,418,089股，占总股本的62.25%，无限

售条件股份数量为63,311,911股，占总股本的37.75%。

三、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起始日期：2014年1月6日；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月7日；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5,400,000股；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有6名（共计18个证券账户）。 其中，持有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3

个证券账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1,500,000股；持有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4个

证券账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6,600,000股；持有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2个证券

账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3,000,000股；持有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2个证券

账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1,500,000股；持有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1个证券账户

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1,700,000股；持有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6个证券账户持有

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1,100,000股。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证券账户名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

－

工行

－

广发金管家新型

高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6 800,000 800,000 0.4770%

广发证券

－

广发

－

广发金管家消费

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6 200,000 200,000 0.1192%

广发证券

－

交通银行

－

广发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3

号

）

26 500,000 500,000 0.2981%

2

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 2,000,000 2,000,000 1.192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26 1,400,000 1,400,000 0.834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6 2,800,000 2,800,000 1.669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

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 400,000 400,000 0.2385%

3

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1,500,000 1,500,000 0.894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26 1,500,000 1,500,000 0.8943%

4

中国人寿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26 1,000,000 1,000,000 0.59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26 500,000 500,000 0.2981%

5

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 1,700,000 1,700,000 1.0135%

6

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6 98,214 98,214 0.0586%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 196,429 196,429 0.117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策

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 98,214 98,214 0.05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294,643 294,643 0.1757%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26 216,071 216,071 0.1288%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26 196,429 196,429 0.1171%

合计

15,400,000 15,400,000 9.1814%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2015年1月7日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合计为100,265,490股，其中非公开发行股份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量为15,4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4,865,490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

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4,418,089 - 100,265,490 4,152,599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6,821,099 - 5,000,000 1,821,099

股权激励限售股

2,330,000 - - 2,330,000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0,400,000 - 10,400,000 0

高管锁定股

1,500 - - 1,5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21,678,246 - 21,678,246 0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63,187,244 - 63,187,244 0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311,911 100,265,490 - 163,577,401

三

、

股份总数

167,730,000 - - 167,730,000

注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本次减少的5,000,000股及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本次减少的10,400,000股，共计

15,400,000股，为2014年1月6日上市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其限售期为上市首日起12个月。

注2：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本次减少的21,678,246股及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本次减少的63,187,244股，共

计84,865,490股，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根据首发前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安排的承诺，其锁

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于2011年1月6日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

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非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中国工商银行定投申购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协商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

行定投申购优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参加活动基金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039）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510081）

长盛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100）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805）

长盛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807）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1）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2）

长盛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5）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6）

二、优惠活动

在2015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投资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上述基金

的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0.6%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8折优

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8），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

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2、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详情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相关业务规则。 有关本次

活动如有任何变化，敬请投资人及时留意中国工商银行有关公告。 其他未明事项，请投资人遵循有关法规、

各基金《基金合同》及中国工商银行相关规定。

四、业务咨询

1、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2666

网站：www.csfunds.com.cn

2、中国工商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站：www.icbc.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292� � � �证券简称 中电远达 编号 临2014－49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贵州黔西

中水发电有限公司催化剂采购合同》；与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1、2号炉脱硝改造总承包合同》、《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烟气脱硫岛改造总承包合同》； 与通辽霍林河

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2#锅炉脱硝催化剂备用层加装吹灰系统合同》；与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

司签署了《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7号机组脱硝改造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与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

有限公司签署了《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2×330MW机组超洁净排放项目脱硫改造工程合同》；

和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组成联合体与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 《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锅

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技改项目）》；与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通

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技改项目）设备供货合同》、《通辽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技改项目）技术服务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8-9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设备供货分包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8-9

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建筑安装分包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8-9号锅炉

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技术服务分包合同》。

上述合同金额总计17007.67396万元。 截止目前， 公司2014年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年初预计

数。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有利于提高公司脱硫、脱硝、除尘工

程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提高脱硫、脱硝、除尘工程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通

过招投标的方式分别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催化剂采购合

同》，合同金额为709.86746万元；与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1、2号

炉脱硝改造总承包合同》、《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烟气脱硫岛改造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4400

万元、3662.2万元；与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2#锅炉脱硝催化剂备用层加装吹灰系统

合同》，合同金额为130.345万元；与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7号机组

脱硝改造EPC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3244.885万元;�与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广

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2×330MW机组超洁净排放项目脱硫改造工程合同》，合同金额2891.3765万

元；和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组成联合体与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

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技改项目）》，合同金额为909万元。 与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分别签署了《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技改项目）设备供

货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技改项目）技术服务合同》

《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8-9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设备供货分包合同》、《通辽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8-9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建筑安装分包合同》、《通辽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8-9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技术服务分包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391

万元、24万元、391万元、230万元、24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2014年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年初预计数。

由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平

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所属企业，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张复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有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30日， 为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企业法定代表人：葛斌峰。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黔西县甘棠乡。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

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电力项

目投资和建设；电能生产和销售，蒸汽生产和销售；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

力物资、设备采购。 （以下经营范围仅供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商场（食品除外）、会务

承接、棋牌、健身房、停车、代订机票。 （凡涉及前置审批或专项许可的凭相关有效证件从事经营） )。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8日，为中电投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企业法

定代表人：王世坤。注册资本：164053.29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力路1号。经

营范围：生产电能、热能并销售产品；对与热电厂有关的粉煤灰进行综合利用并销售产品。 （电力业务许可

证有效期至2032年8月23日）。

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03月03日，为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下属企业。 企业法

定代表人：王旭东。 注册资本：156649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霍市友谊路南段东侧。 经

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火力发电。 一般经营项目：热力产品销售；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经营；设施租赁。

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30日，为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控股企业。 企业法定代

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34000万元。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矿工路东段。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和粉煤灰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房屋租赁。 （上述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有限制的凭许可证经营）。

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01月02日， 为中电投集团旗下企业中国电力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控股企业。 企业法定代表人：谢一琼。 注册资本：604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

南埔村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临时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有效期至2016年6月25日）。 经营范围：热力

生产和供应;石灰和石膏制造;煤炭及制品批发;火力发电;电力供应。

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3日，为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直属企业。 企业法定代表人：王

旭东。注册资本:� 26740万人民币。注册地址：通辽市新工一路。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及电力、热力设备检修、维护；附属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02月28日，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企业法

定代表人：郑武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6号楼4层1240

室。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工程监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水电、火

电、核电、新能源发电、铝业、煤炭、化工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设备

检测、调试；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销售机电设备及配件、专用设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技术进出口。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催化剂采购合同》，合同价格包括：17%增值税、运杂费（含保险）、货物包装

费等与本合同中投标方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和所有工作的费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分别签署

了《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1、2号炉脱硝改造总承包合同》、《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烟气脱硫岛改造

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格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拆除、设计、安装、

运输、接收、保管、发放、调试、试验等费用（含税），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

关的所有费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了《2#锅炉脱硝催化剂备用层加装吹灰系统合同》，合同范围包括：2#脱硝SCR系统备用层催化剂、吹

灰器装置安装相关的全部设计、设计（不含催化剂）和材料采购、制作、供货、施工和安装、调试、试验及检

查、试运行、消缺、培训和最终交付投产等。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7号机组脱硝改造EPC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格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

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土建、安装指导、运输、保管、调试指导、试验、税金等费用，还包括合

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签

署了《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2×330MW机组超洁净排放项目脱硫改造工程合同》，合同价格包

括：合同设备（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费）、设计、建造、安装工程费、调试费等费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和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组成联合体

与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

（技改项目）》，合同价格包括：合同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各种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土建（含拆除）、

安装、运输、保管、调试、试验等费用，还包括合同设备及材料的运杂费、保险费等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费

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 《通辽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技改项目）设备供货合同》、《通辽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6-7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总承包（技改项目）技术服务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8-9号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设备供货分包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8-9号

锅炉湿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建筑安装分包合同》、《通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8-9号锅炉湿

式电除尘器改造工程（科技示范项目）技术服务分包合同》，合同价格包括：设备（含合同规定的备品备

件、专用工具）价格包括与设备有关的公司应缴纳的税费以及设备到现场安装点的运输、装卸、保险费、设

备包装费、技术服务、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等费用。

上述项目合同价格主要在招投标方式的基础上，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确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该公司脱硫、脱

硝、除尘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自动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2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基金代码

0002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7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本次自动赎回期时间

2015

年

1

月

5

日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自动赎回期为运作周期内每个自然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共1个工作日。本次自动赎回期的时间为2015年1月5日。本基金在自动赎回期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规则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自动赎回折算后新增的基金份额。 自动赎回期不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主动赎回，亦不接受投

资人的申购。

2、本次自动赎回期相关业务说明

在本次自动赎回期，即2015年1月5日收市后，本基金净值将以已实现收益（为正时）为上限，进行基金

份额的折算；注册登记机构自动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当期折算新增份额的赎回业务；自动赎回期不接受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主动赎回，亦不接受投资人的申购。

3、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封闭期内， 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

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每个自动赎回期，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折算日折算前本基金的

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3�年6月28日的《上海证券报》和2013年7

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的《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

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15倾心回馈”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自2015年1月1日起

至2015年12月31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参加工商银行“2015倾心回馈”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基金定投” ）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基金定投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的活动期间，投资人采用基金定投方式通

过工商银行申购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050001）、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50002）、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4）、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160505）、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7）、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

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050201）、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8）、博时

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9）、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

码：050010）、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2）、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13）、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

码：050014）、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5）、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前收费，基金代码：050016）、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8）、博时抗通

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50020）、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22）、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25）和博时信用债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27）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0.6%的，基金定

投申购费率按8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8)，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的，一律按

0.6%计算；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基金申购费

率参见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工商银行@ 客服电话：95588

网站：www.icbc.com.cn

2、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网站： www.bosera.com

三、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2、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定投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

费模式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与网上及电话银行

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5年1月1日（含）起，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001）、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2）、博时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4）、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505）、博时稳

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106）、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7）、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201）、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8）、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9）、博时特许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010）、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50011）、博时策

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2）、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13）、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014）、博时大

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5）、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

码：050016）、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8）、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50019）、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20）、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512）、博时深证基本面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050021）、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22）、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24）、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0178）和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652）参加平安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与网上及电话银行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活动内容：

1、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渠道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享受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按4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0.6%则按照0.6%执行；原费率等

于或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柜面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点柜面渠道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享受费

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按8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0.6%则按照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

费率享有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按8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0.6%则按照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

于或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

手续费。

2、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平安银行所有。 本公司将与平安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

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平安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三、咨询方式：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平安银行客户服务热线：95511-3，访问平安银行网址： www.bank.pingan.com；或致

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关于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自动赎回期

折算方案提示性公告

根据《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博时月月薪

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在每个自动赎回期，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将折算的

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折算基准日

2015年1月5日为本基金自动赎回期，亦是本基金本次自动赎回期折算的折算基准日。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三、折算方式

折算基准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做出调整，以已实现收益（为正时）为上限折算基金份额，由

登记机构自动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折算新增份额的赎回业务。

本基金的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基金净值／（折算基准日基金净值—拟强制赎回的金额）

本基金的折算比例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八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折算日折算前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

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和

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法定基金交易日），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4）、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160505）、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8）和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前收费，基金代码：050019）参加邮储银行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邮储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人通过邮储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

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享有基金申购费率优惠。 申购费率优惠办法为：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申购费率实行4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申购

费率执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0

网站：www.psbc.com

2、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网站：www.bosera.com

四、重要提示

1、邮储银行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费率，不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基金转换费率、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处于

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2、具体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3、邮储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加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申购业务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5年1月1日（含）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法定

基金交易日），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001）、博时裕富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50002）、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4）、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LOF）（基金代码：160505）、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A类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106）、博时平

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7）、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

050201）、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08）、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50009）、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010）、博时信用债券投

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50011）、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2）、博时上证

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13）、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050014）、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15）、博时宏观

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基金代码：050016）、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18）、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50019）、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50020）、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0512）、博时深证基本面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21）、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50022）、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50023）、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24）、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代码：050025）、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50026）、博时亚洲票息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人民币：050030）、 博时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64）、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19）和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00178）参加浙商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0.6%的， 按4折优

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柜面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0.6%的，按8折优惠，但优惠后

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二、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

手续费。

2、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浙商银行所有。 本公司将与浙商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

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浙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三、咨询方式：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浙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95527，访问浙商银行网址： www.czbank.com；或致电博时

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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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

事应到10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10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2013年度总裁班子成员年薪兑现的议案

按照2013年业绩合同，根据总裁班子成员2013年度履职情况及综合考核评价结果，同意2013年度总裁

班子成员年薪兑现方案。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2、关于双鹤华利迁建项目征地的议案

根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双鹤华利迁建计划， 同意双鹤华利先期购置200亩土地用于厂区搬迁建设，投

资预算6,800万元。 具体迁建项目规划方案后续另行提交董事会审批。

授权公司总裁负责组织实施本次购地相关事宜。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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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

的监事应到5名，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双鹤华利迁建项目征地的议案

根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双鹤华利迁建计划， 同意双鹤华利先期购置200亩土地用于厂区搬迁建设，投

资预算6,800万元。 具体迁建项目规划方案后续另行提交董事会审批。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